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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粮食收购者未执

行国家粮食质量标

准的处罚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04年5月19日国务院第50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4后5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407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2013年7月18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638号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6年2月6日发布的国务院令第 666号《国务院关于修

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  2021年2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740号第三次修订

责令改正；警告；罚款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予以警告，可以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并

处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

（一）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 。

2

对粮食收购者被售

粮者举报未及时支

付售粮款的的处罚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04年5月19日国务院第50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4后5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407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2013年7月18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638号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6年2月6日发布的国务院令第 666号《国务院关于修

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  2021年2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740号第三次修订

责令改正；警告；罚款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予以警告，可以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并

处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

（二）粮食收购者被售粮者举报未及时支付售粮款的 。

3

对粮食收购者违反

《粮食流通管理条

例》中规定代扣、

代缴税、费和其他

款项的处罚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04年5月19日国务院第50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4后5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407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2013年7月18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638号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6年2月6日发布的国务院令第 666号《国务院关于修

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  2021年2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740号第三次修订

责令改正；警告；罚款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予以警告，可以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并

处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

（三）粮食收购者违反本条例规定代扣 、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的 。

4

对粮食收购者收购

粮食，未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进行质量

安全检验，或者对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粮食未作为非

食用用途单独储存

的处罚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04年5月19日国务院第50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4后5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407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2013年7月18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638号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6年2月6日发布的国务院令第 666号《国务院关于修

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  2021年2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740号第三次修订

责令改正；警告；罚款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予以警告，可以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并

处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

（四）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 ，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 ，或者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未作为非食用用

途单独储存。

5

对从事粮食收购 、

销售、储存、加工

的粮食经营者以及

饲料、工业用粮企

业未建立粮食经营

台账，或者未按照

规定报送粮食基本

数据和有关情况的

处罚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04年5月19日国务院第50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4后5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407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2013年7月18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638号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6年2月6日发布的国务院令第 666号《国务院关于修

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  2021年2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740号第三次修订

责令改正；警告；罚款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予以警告，可以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并

处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

（五）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工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 、工业用粮企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 ，或者未按照规定报

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 。

6

对粮食储存企业未

按照规定进行粮食

销售出库质量安全

检验的处罚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04年5月19日国务院第50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4后5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407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2013年7月18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638号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6年2月6日发布的国务院令第 666号《国务院关于修

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  2021年2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740号第三次修订

责令改正；警告；罚款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予以警告，可以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并

处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

（六）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规定进行粮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 。  



7

粮食经营者未依照

《粮食流通管理条

例》规定违反国家

政策性粮食经营管

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04年5月19日国务院第50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4后5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407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2013年7月18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638号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6年2月6日发布的国务院令第 666号《国务院关于修

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 2021年2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740号第三次修订

责令改正；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第四十九条 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

（一）虚报粮食收储数量 ；

（二）通过以陈顶新、以次充好、低收高转、虚假购销、虚假轮换、违规倒卖等方式 ，套取粮食价差和财政补贴 ，骗取信

贷资金；

（三）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信贷资金；

（四）以政策性粮食为债务作担保或者清偿债务 ；

（五）利用政策性粮食进行除政府委托的政策性任务以外的其他商业经营 ；

（六）在政策性粮食出库时掺杂使假 、以次充好、调换标的物，拒不执行出库指令或者阻挠出库 ；

（七）购买国家限定用途的政策性粮食 ，违规倒卖或者不按照规定用途处置 ；

（八）擅自动用政策性粮食 ；

（九）其他违反国家政策性粮食经营管理规定的行为 。

粮食应急预案启动后 ，不按照国家要求承担应急任务 ，不服从国家的统一安排和调度的 ，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

8

对违反粮食销售出

库质量安全检验制

度的处罚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

【规章】《粮食质量安全监管

办法》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

【规章】《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2004年5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407号公布　根据2013年7月1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

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

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2021年2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40

号第三次修订）

【规章】《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 》（2016年9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 42号令公布，自2016年10月8日施行。）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罚款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2004年5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07号公布　根据2013年7月1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

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一次修订　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二次修订　2021年2月15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40号第三次修订）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六）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规定进行粮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 。

【规章】《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 》（2016年9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 42号令公布，自2016年10月8日施行

。）

    第十七条 实行粮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制度 。

   （一）粮食经营者在粮食销售出库时 ，必须按照粮食质量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及有关规定进行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 ，销售的粮食

应当与检验报告相一致 ；检验报告随货同行 ；检验报告有效期为 3个月，超过有效期的，应当重新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 ；从事代收、

代储业务的粮食经营者 ，同样承担粮食入库和出库检验把关责任 。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 、第十四条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款、第十七条第一款 、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

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 ，由县级以上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予以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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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地下
交通干线
及其他地
下工程兼
顾人民防
空需要审
查

《中华人
民共和国
人民防空
法》

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
会

1.1996 年
10月29日
第八届全
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
第二十二
次会议通

《中华人
民共和国
人民防空
法 》
（ 1.1996
年10月29
日第八届
全国人民


